
中国贫困治理的政治逻辑
———兼论对西方福利国家理论的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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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贫困治理特别是 “精准脱贫”取得的巨大成就，为我们深刻理解

“中国模式”并发展国家理论提供了重要的契机。中国的贫困治理模式成功地将执政

党的政治领导力转换为一种现代化的国家治理能力，将贫困人口的个人福利上升到国

家战略的高度，发挥了中央权威的理性化优势，激发了地方政府与社会协同治理的活

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决定了中国贫困治理的政治逻辑：以福利分配为导

向的贫困治理，是一种普遍的 “人民福利”，而不是排他的少数人的特权；是一种基

于 “共同富裕”和 “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国家目标，而不是为赢得选举而安抚选民

的功利手段；是一种旨在帮助贫困人口形成致富能力的发展意义上的分配制度，而不

是 “托底式”的功利性社会救济。中国的贫困治理用事实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在福利

分配方面的政治优势，有力挑战了西方传统的福利国家理论。同时，为帮助发展中国家

摆脱以西方为师的理论贫乏与制度枯竭的困境，提供了具有参考性的替代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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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贫困治理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的重要任务。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扶贫工作也进入了

一个新时代。以 “精准脱贫”为抓手的大规模扶贫政策，在短短几年时间里让数以

亿计的贫困人口摆脱了贫困状态，取得了贫困县全部 “摘帽”的惊人成就。按照中

国政府２０１１年 确 定 的 收 入 绝 对 贫 困 线 衡 量，中 国 农 村 贫 困 发 生 率 从１９７８年 的

９７．５％下降到２０１８年的１．７％；２０１９年底，贫困发生率进一步下降，达到０．６％。①

西部地区农村贫困人口由２０１２年末的５０８６万人减少到２０１８年末的９１６万人，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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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度为８２．０％；农村贫困发生率由２０１２年末的１７．６％下降至２０１８年末的３．２％。①

１９７８—２０１８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总共减少超过７．５亿人。②

在短短四十多年的时间里，中国成功实现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贫困人口脱 贫，

演绎了一个发展中大国治理贫困的经典模本。在 “精准脱贫”阶段，中国政府创造

了一种新的贫困治理模式———发展式扶贫。发展式扶贫的本质是一种全民福利，政

府运用财政资金、通过市场化 机 制，将 经 济 活 动 所 得 以 福 利 形 式 馈 赠 给 贫 困 人 口。

这种以福利分配为目标的贫困治理，超越了西方的福利国家模式。本文的经验目标

是，提炼贫困治理的中国模式，并通过揭示中国模式运转的政治逻辑，进一步解释

为什么贫困治理能够在一个发展中大国取得异乎寻常的成功。

中国以福利分配为目标的贫困治理，挑战了西方的福利国家理论。以发达国家

为经验对象发展起来的福利国家理论认为，福利国家的兴起与政治民主化以及公民

权利的法治化密切相关，民主制度下的多党竞争有利于实现公民的福利权利，社会

权利的法治化则为公民普遍的福利权利提供了法律保障。简而言之，普遍的公民福

利既来自于也得益于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福利国家就是这种制度与公民之间讨价还

价的一个结果。然而，中国贫困治理的经验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福利分

配方面优越于资本主义的福利国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施的发展式扶贫政策，

不仅提供了普遍的人民福利，而且拓展了福利分配的内涵。“发展式扶贫”不仅仅在

于帮助贫困人口脱贫，而且致力于带动贫困人口实现共同致富。在这个意义上，中

国的贫困治理超越了西方社会 “托底式”福利分配的政策目标。超越西方福利国家

理论，发展中国福利政治的理论，是本文的理论目标。

一、资本主义国家的福利政治

向公民提供基本的福利计划，诸如贫困救济、养老保险、失业保险、住房补助

等，已成为现代国家的一项基本职能。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发达国家越来越

广泛地介入公民社会权利的保护过程，以此形成的公共政策构成了现代国家的核心

制度。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国家也被称作 “福利国家”。以发达国家为研究对象的福

利国家理论，经历了从早期的 福 利 政 策 的 功 能 描 述、对 福 利 国 家 社 会 影 响 的 解 释，

直至福利国家是否以及如何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③ 这些研究为理解发达国家以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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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中国家的福利政治提供了帮助，但其局限性在遭遇中国实践时也表露无遗。

（一）资本主义福利分配的逻辑

资本主义演进的数百年时间经历了工业化、民主化与福利国家复杂而漫长的同构

过程。在福利国家成长的三大阶段 （资本主义的古典自由主义时期、凯恩斯主义时期

与新自由主义时期），政府、资本、劳工之间的互动深刻地影响到市场与政府的制度

模式，也有力地塑造了福利国家的模式。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将政府定义为市场的

“守夜人”，福利分配既非政府的责任也非资本家的义务。① 不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之

后，政治转型、经济危机与公民权利运动共同改造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盛行于２０
世纪３０年代至７０年代的凯恩斯主义为政府定义了新的角色。凯恩斯主义提倡政府积

极干预市场，增加公共开支，创造就业，扩大福利分配。②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以

美国与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开始实行政策转向，抛弃凯恩斯主义的遗产，转而

拥抱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试图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大规模削减政府的公共福利

开支，重新激活被凯恩斯主义抑制的经济活力，鼓励私人资本在福利分配中发挥更加

积极的作用。③ 不管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自由放任、全面干预还是去规制化，福利政

策的历史变化最终带来两大结果：一是公共福利成为公民的一项基本社会权利，二是

福利分配成为政府的一项基本义务。

人们习惯于认为，发达国家的公民普遍享有社会权利，因此其社会福利的分配具

有普遍性和平等性。这种认识是对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一种误读。经典著作 《福利资

本主义的 三 个 世 界》区 分 了 自 由 主 义 （盛 行 于 美 国、英 国、澳 大 利 亚）、合 作 主 义

（盛行于欧洲大陆的奥地利、法国、德国与意大利）与社会民主主义 （盛行于北欧国

家）三种福利国家模式。这三种模式没有一个是基于公民的社会权利而分享普遍福利

的。相反，政府常常利用福利政策，迎合那些能够为选举作出更大贡献的中产阶级，

而不是那些分散的、缺少资源的底层人口。④ 换言之，福利分配的制度是资本主义国

家政治经济相互作用的产物。具体而言，公共福利政策的制度化，根源于政治经济三

个方面的共同作用。第一，工业革命促进了科层制的发展，改进了资产阶级管理社会

的组织能力。资产阶级借助于科层制的作用，在管理公共产品的过程中，自身规模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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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得到了扩张与提高，巩固了官僚阶级的自主权，有利于实现统治阶级的利益。①

第二，政治制度的改革将公民的社会权利合法化，公民福利得到法律保障；② 民主

政治下的政党竞争诱使执政党通过增加公共福利开支，以赢得选举。③ 第三，工人

阶级的联合行动迫使政府、资产阶级通过谈判接受劳动者的福利诉求。受到资本剥削

的劳动者创建工会，采取联合行动，迫使资本家和政府在福利方面做出让步，从而实

现了福利的制度化。④

（二）福利分配的政治功利化

在西方发达国家，权力精英常常利用福利分配，为政治统治服务。福利分配的

政治化、功利化不仅盛行于西方发达国家，在广大第三世界也十分盛行。福利分配

的政治功利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福利分配是国家实施社会控制的手段。理性选择理论假定，政治精英始

终面临着来自底层社会的挑战，作为应对策略，需要对社会做出让步。⑤ 统治者同

样意识到，社会福利能够抑制关键群体给政治带来的潜在威胁，比如产业工人。福

利分配的社会控制功能还通过国家推行的免费教育得以实现，因为统一的教育标准

与内容能够在年轻一代中培养政治认同。⑥

其 次，福 利 分 配 能 够 提 高 政 治 合 法 性。公 民 社 会 权 利 的 法 治 化 对 政 治 合 法

性 建 设 能 够 产 生 积 极 效 果。政 治 家 常 常 以 福 利 分 配 动 员 社 会 支 持，公 民 对 国 家

的 政 治 信 任 也 因 此 得 到 维 护 与 提 高。⑦ 发展中国家也接受福利分配对合法性建设的

·７·

中国贫困治理的政治逻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Ｔｈｅｄａ　Ｓｋｏｃｐｏｌ，“Ｂｒｉｎｇ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Ｂａｃｋ　Ｉｎ：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ｏｆ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ｎ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　Ｐｅｔｅｒ　Ｂ．Ｅｖａｎｓ，Ｄｉｅｔｒｉｃｈ　Ｒｕｅｓｃｈｅｍｅｙ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ｄａ　Ｓｋｏｃｐｏｌ，ｅｄｓ．，Ｂ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Ｂａｃｋ　Ｉｎ，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５，ｐｐ．３－４３．
Ｔｈｏｍａｓ　Ｈ．Ｍａｒｓｈａｌｌ，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ｌａｓｓ，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Ｅｓｓａｙｓ，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５０．
Ｅｄｗａｒｄ　Ｒ．Ｔｕｆｔ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８．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Ｔｉｌｌｙ，Ｓｔｏｒｉ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ｔｉｅｓ，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Ｌａｎｈａｍ：Ｒｏｗｍａｎ　＆
Ｌｉｔｔｌｅｆｉｅｌ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Ｉｎｃ．，２００２，ｐｐ．１２３－１３８．
Ｍａｒｇａｒｅｔ　Ｌｅｖｉ，Ｏｆ　Ｒｕｌｅ　ａｎｄ　Ｒｅｖｅｎｕｅ，Ｂｅｒｋｅｌｅｙ：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８；

Ｒｏｎａｌｄ　Ｗｉｎｔｒｏｂｅ，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Ｄｉｃｔａｔｏｒｓｈｉｐ，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８．
Ｎａｔａｌｉａ　Ｆｏｒｒａｔ，“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ａｒｉａｎ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Ｓｔａｔｅ：Ａ　Ｍａｒｇｉｎａｌｉｚｅｄ　Ｃｏｎｃｅｐｔ，”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Ｓｅｒｉｅｓ，２０１２．
Ｍａｔｔｈｉａｓ　ｖｏｍ　Ｈａｕ，“Ｓｔａｔｅ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Ｍｅｘｉｃｏ　ａｎｄ　Ａｒｇｅｎｔｉｎａ，”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ｖｏｌ．４３，ｎｏｓ．３－４，２００８，ｐ．３３４．



价值。为满足人们对新制度的期待，政府优先考虑社会福利的再分配，以此提高合

法性，实现政治巩固。①

最后，福利分配能够帮助政治精英稳定和扩大选民基础。那些教 育 水 平 较 高、

相对富有、职业更加重要的城市人口，如工人、知识分子、基层官僚等，是社会福

利优先覆盖的对象。拉丁美洲的政治精英擅长此道，以福利供给争取城市工人阶级

或农民对选举的政治支持。② 在竞选过程中，候选人会承诺增加社会开支、改善公

共福利，以此吸引更多选票。１９８８年，墨西哥总统大选，在任总统推出 “国家团结

计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ｌｉｄａｒｉｔｙ　Ｐｒｏｇｒａｍ）的福利政策主张，确保了选举的胜利。

（三）不平等的福利分配

西方国家的政治本质以及资本主义福利的政治经济逻辑决定其福利分配政策必

然导致地区和群体之间的非均衡性。福利分配的不平等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第一，福利分配的身份歧视。在发达国家工业革命的过程中，工人阶级相对于

农民阶级，较早获得了福利保障计划。③ 在发展中国家，工人阶级的优势地位也帮

助他们优先获得保障，农民和其他地位较低的阶级则被排除在外。④

第二，福利分配的 类 型 差 异。在 历 史 维 度 上，发 达 国 家 和 发 展 中 国 家 提 供 的

福利项目，都经历过从单一 到 多 元 的 过 程，前 者 的 福 利 项 目 相 对 丰 富；在 地 理 空

间上，发达国家的福利项目 也 不 同 于 发 展 中 国 家，经 济 发 达 的 北 半 球 国 家，福 利

项目明显比南半球国家丰富。⑤ 比如，发达国家不仅提供公共医疗和公共教育，而

且提供以养老为主要项目的社会保障，而发展中国家更倾向于提供公共医疗和公共

教育。⑥

第三，福利分配的数量差异。财政资源状况是决定福利分配数量差异的一个重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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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原因。一般而言，财政资源越充裕，福利分配就越充分。① 不过，研究发现，用

于福利支出的税收来源，决定了国家在福利分配时的偏好与能力：那些依靠生产创

造财富、积累税收的国家，倾向于提供更多的社会福利，那些依靠自然资源积累财

富的国家，则倾向于减少福利分配。②

第四，福利分配在制度层级上的差异。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在进步年代

为工人阶级提供的福利计划，明显不及同时期的英国；美国工人阶级从联邦政府获

得的福利分配，远低于州政府和地方政府。③ 即使在同一个国家，市民从不同城市

政府获得的福利分配，彼此之间也存在明显差异，这种差异可归因于城市政府资源

的丰富程度与官员的职业化水平。④

上述研究表明，福利分配的非均衡结构与不平等状态在现代国家普遍存在。以

福利分配为取向的中国贫困治理，一方面丰富了福利分配的内涵，另一方面为超越

传统的、以西方社会为中心的理论范式提供了有力的例证。

二、贫困治理的中国模式

传统计划经济提供了全面的福利计划，政府与单位负责城市人口的福利分 配，

农村人口则主要依托集体组织。改革开放之后，市场经济的发展、国有企业的转型

以及人民公社的解体，改变了原有福利分配的基础与结构，市场经济主体和地方政

府开始逐渐承担城市人口的福利分配计划。福利分配制度转型初期，福利供应的经

济负担较重。２００３年始，城市与农村地区逐步建立起由政府、市场和个人共同承担

的福利制度，在城市建立与实施最低生活保障、公共医疗改革、养老金制度、失业

保障、工伤保险等，在农村建立起农村大病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最低生

活保障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福利分配的制度化建设更加重视对贫困地区与贫困人口的

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供给。１９９９—２００６年，国家通过实施 “西部大开发”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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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西部地区投入大量资金用于改善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公共产品供给水平，为脱

贫致富创造基础条件。２００６年后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在继续完善落后地区

基础设施的同时，加大力度治 理 重 点 贫 困 区，运 用 财 政 资 金 大 规 模 实 施 易 地 搬 迁，

保障贫困人口的居住安全，同时广泛推行产业扶贫等 “精准脱贫”政策，提高贫困

地区的 “造血”功能，为实现共同富裕走出了一条创新之路。

（一）中国贫困治理的观念框架

中国的贫困治理经历了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无论是扶贫内容还是扶贫形 式，

都在持续追求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以福利分配为导向的贫困

治理模式，正是建立在一系列先进的思想观念基础之上的。

第一，实行一个没有自身利益的强大政党的全面领导。西方发达国家的选举机

制使得福利政策深受政党轮替的影响，政策缺乏连续性与稳定性。不同于西方的多

党制度，中国的福利分配是通过一个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来推动

和实现的。中国共产党只有人民的普遍利益，没有自身的特殊利益，由此才能确保

福利政策的持久性与连续性。对贫困治理的全面领导，还取决于中国共产党所具备

的决策力和决断力，取决于中国共产党对国家与社会的动员能力。

第二，贫困治理需要建立在强大的中央经济实力的基础之上。国家的财政能力

决定了福利的再分配能力。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始终将发展经济放在首位，坚

持 “发展是硬道理”的基本原则。通过系统的政治经济改革，中国社会释放出强大

的经济活力，中央与地方政府积累了巨大的财富。为发挥中央优势、调动地方积极

性，国家运用财税杠杆，合理划分央地财政支出的范围与责任，建立起强化中央财

力、尊重地方自主权的集—分结合的财政关系。

第三，福利分配不止能够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需求，而且致力于扩展个人

实现自由的 “可行能力”。②不同于世界上其他国家，中国的贫困治理没有局限于传

统的福利计划，如公共教育、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中国以福利分配为导向的贫

困治理，致力于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③ 党的十八大以来，为适应中国社

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国家对福利分配的内涵进行了重新定义。作为一种发展意义上

的分配制度，中国的公共福利不是简单的社会救济，而是通过产业扶贫，将产业发

展的实惠回馈给贫困人口，让贫困人口形成致富能力，共享改革成果。

·０１·

中国社会科学　２０２０年第１０期

①
②

③

参见王绍光、胡鞍钢：《中国国家能力报告》，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
参见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任赜、于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３年。
参见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１８日）》，北京：人民出版

社，２０１７年。



第四，福利分配必须坚持均等化原则。资本主义社会采取福利分 配 的 等 级 制，

在公民中实施不平等的福利分配政策。这种不平等的福利分配政策本质上是由其政

治经济制度决定的。以人人平等、共同富裕为目标的社会主义，重视通过福利分配

缩小贫富差距，在福利分配过程中，不以公民的社会地位、政治地位来区别对 待，

为所有公民提供普遍平等的财富分享机会。

第五，贫困治理需要依靠国有资本的再分配。发达国家的福利分配不同程度地

依靠市场机制，满足人们的社会保障需求，个人享有的社会保障水平主要由经济收

入水平决定。① 私有制不利于公共福利的发展，公有制则超越了私有制的局限，国

有资本能够以低利润甚至无利润的方式参与贫困治理。国有资本的参与既壮大了扶

贫的资金力量，又能够发挥专业扶贫的优势。

第六，贫困治理需要实现精准化。既然扶贫的目标是改变贫困人口的生产生活

状况，实现共同富裕，扶贫资金和项目就必须能够尽可能准确地惠及那些真正需要

帮助的人口，否则不仅浪费大量的扶贫资金，更会因为资金使用的偏差进一步扩大

贫富差距。“精准脱贫”正是在总结多年扶贫经验的基础上提炼出来的科学的扶贫

观念。

（二）中国贫困治理的政治资源

仅凭观念上的先进性，还不足以承担长期、艰巨的扶贫开发工作。观念上的先

进性要成为现实，必然依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经过长期改革完善所积累的政治

资源。在宽泛的意义上，这些政治资源主要包括：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国

家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发展人民民主，密切联系群众，

紧紧依靠人民推动国家发展；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切实保

障社会公平正义和人民权利；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

事；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

式并存，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保障和

改善民生、增进人民福祉，走共同富裕道路；等等。具体来说，推进贫困治理不断

走向成熟的政治资源，集中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中央权威。贫困治理作为一项全国性的政策，没有中央在全国范围内的

领导与组织，是很难取得成功的。中央权威的政治资源由三个部分构成：党中央对

全国的领导，中央对地方的领导，中央对社会的领导。其中，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

导是中央权威最重要的来源。如 果 削 弱 了 党 中 央 的 领 导 地 位，中 央 对 地 方 的 领 导、

中央对社会的领导都难以建立起来。作为一种不可替代的政治资源，中央权威的优

越性在于，能够从全局高度制定更加合理的公共政策，能够调动全国资源高效地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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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公共政策的执行，能够整合全社会的力量参与国家治理。

第二，政治参与。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

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为了实现 “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原

则，我国长期以来不断改革与完善政治参与的各项制度，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

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这些体现 “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制度能

够更好地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力，确保人民依法通过各种

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

第三，执政为民。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本质，决定了党和国家机关所

秉持的 “为人民执政”“为人民行使权力”理念。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

长期以来 “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把尊重民意、

汇集民智、凝聚民力、改善民生贯穿党治国理政全部工作之中，巩固党执政的阶级

基础，厚植党执政的群众基础，通 过 完 善 制 度 保 证 人 民 在 国 家 治 理 中 的 主 体 地 位，

着力防范脱离群众的危险”。① “执政为民”的政治理念已经转化为治国理政的各项

政治、经济、行政与社会制度，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推动力和政治保障。

第四，行政协同。中央政策需要高效的行政机构去执行，行政执行则需要上级

政府与下级政府、同级政府之间、政府内部部门之间持续稳定的协作。我国的行政

体制经过多次改革，政府协同的水平已经得到显著提升。纵向上，上级政府具备了

有力的行政权威，行政指令在五个行政层级之间沟通顺畅、执行有力；横向上，政

府之间本着大局意识和合作共识，主动建设多种协作机制，让区域之间的行政协同

制度化、常规化；在政府内部，部门之间的 “山头意识”“本位主义”逐渐淡化，主

动寻求合作，以 “全局意识”“共治意识”推进各项政策的执行。

（三）贫困治理的运作机制

贫困治理的中国模式通过具有可操作化的关键机制，从宏观、中观和微观层次

展示了立体化的行动策略。这些机制在实践当中将观念逻辑与政治资源有机地结合

起来。

第一，中央对财政资源配置的理性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成效很

大一部分得益于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税体制改革。改革的总趋势是放权给地方政府，

以提高它们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分税制改革以来，为落实国家的民生政策、提高扶

贫资金的使用效率，中央对扶贫财政资金集中配置，扶贫资金支出特别是大规模的

产业扶贫、异地搬迁的项目投资，实行中央统一预决算管理。这种财政上的 “双轨

制”一方面鼓励地方政府积极地创造财政收入，另一方面有效地减轻了落后地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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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治理方面的财政负担。扶贫资金配置的权力集中化，体现了社会主义集中力量

办大事的优势，体现了党执政为民的决心。

第二，贫困治理的责任化。扶贫是否成为政府与干部的刚性责任，是决定贫困

治理绩效的一个关键因素。在经济发展、环境保护方面，政府之间通过签订目标责

任书，强调政府优先执行上述政策，从而有力地保障了地方政府忠实地执行中央重

大政策。行政责任考核制度也被引入到贫困治理中。从行政的角度而言，贫困治理

的责任化是落实 “精准脱贫”的保障机制；从政治的角度而言，贫困治理的责任化

能够驱使地方政府不折不扣地落实党中央要求的 “执政为民”的理念，将贫困人口

的脱贫问题放在工作首位。贫困治理的责任化在强调约束作用的同时，也引入了激

励机制，鼓励地方政府在贫困治理方面大胆创新，带领贫困人口成功地走出一条产

业扶贫的新路子。

第三，在基层社会拓展政治网络。党中央要求在贫困治理过程中，各级政府和

干部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思想，将扶贫工作扎根每一个贫困户，为脱贫致富

出谋划策、排忧解难。贫困治理当中的 “结对子”“驻村干部”“第一书记”等实践

真正地落实了党中央倡导的 “群众路线”精神。在 “精准脱贫”阶段，党中央加大

了联系贫困群众的力度，动员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发挥各自优势，为

贫困治理作出贡献。党中央也倡导社会力量积极参与贫困治理，听取贫困群众的意

见，以实际行动为贫困户提供帮助。

为了全面、深入地理解贫困治理的中国模式，下文将以实证材料分析上述三个

关键机制是如何运作的。需要强调的是，贫困治理的政治逻辑以及政治资源都反映

在这些机制的实际运作过程中。

三、中央对财政资源配置的理性化

财政资源使用的效率直接影响到国家目标实现的程度，影响到政府之间的关系。

为了改进央地之间的财政关系、提高财政的使用效率，１９９４年开始，中央进行系统

化的财政体制改革。改革的总特点是，财政支出责任 （事权）越来越分权，而财政

收入的分配 （财权）则越来越集权。① 对财政扶贫而言，中央的财政集权不仅增加

了国家层面的资金投入，强化了对资金使用的过程监管，提高了政府部门与地方政

府专业扶贫的水平，而且保证了资金在基层的使用安全。

央地财政关系在１９９４年前后发生了一次重大变化。此前，财政关系经历了从

高度集权到逐渐分权的过程，中央政府的财政支配权从高度垄断向地方分权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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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鼓励地方搞活经济与增 进 民 生，中 央 政 府 允 许 地 方 国 有 企 业 留 存 更 多 利 润，允

许地方政府留存更多税额，实 行 财 政 包 干 制。这 个 短 暂 的 分 权 过 程 带 来 了 两 个 重

要后果：中央财政增长速度 低 于 经 济 增 长 速 度，财 政 支 配 能 力 小 于 地 方 政 府；财

政分配比例的调整没有及时 地 调 整 央 地 政 府 的 支 出 责 任，财 政 开 支 的 义 务 并 没 有

随着财政能力的变 化 而 做 出 相 应 调 整。① 分 税 制 改 革 是 央 地 财 政 关 系 的 重 要 分 水

岭，旨在纠正财政包干制造成的负面影响。分税制改革以集权方式提升了中央政府

的财政能力，并以分权方式释放了地方政府追求经济增长的活力。② 不过，对于贫

困治理而言，这种改革并没有实质性地改进财政扶贫的效率，贫困问题在某种程度

上甚至变得更加严重。

三个原因可以解释上述结果。第一，地方政府的自主权在政府之间产生了明显

的地区财政收入落差，那些经济发展相对落后、财政压力较大的地区常常截留和挪

用来自上级的扶贫资金。③ 第二，在扶贫 还 没 有 成 为 激 励 地 方 政 府 行 为 的 情 况 下，

以经济绩效考核政府官员的机制，驱使地方政府偏向于那些能够产生财富的领域，

忽视社会福利这样的民生投入。④ 第三，财政分权政策在促进地方政府追求经济增

长的同时，使得那些缺乏资源和区位优势的地方面临更大的财政压力。在财政资源

吃紧的条件下，地方政府为完成上级任务、解决机构膨胀带来的 “吃饭财政”问题，

往往采取 “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的办法。⑤ 结果，“汲取型”的地方政府行

为不仅没有明显改善农村的 贫 困 状 况，贫 困 人 口 反 而 更 加 贫 困；更 严 重 的 后 果 是，

税费改革之后，基层政府的汲取行为逐渐演变为 “悬浮型”的不作为，国家与农民

的关系在基层变得越来越紧张。⑥ 以财政体制为核心的行政改革目标是，重新树立

中央权威，使行政行为趋于理性化。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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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⑥

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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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由中央配置扶贫资金

分税制改革之后，中央政府抽取 的 财 政 资 金 量 大 幅 度 增 加，财 政 支 配 能 力 在

整体上得到显著提高。为更 有 效 率 地 使 用 财 政 资 金、引 导 经 济 与 社 会 发 展、控 制

地方政府的财政 支 出，中 央 政 府 以 公 共 预 算 改 革 来 实 现 财 政 支 配 上 的 权 力 集 中。

公共预算采取自上而 下 的 “专 项 转 移 支 付”和 “项 目 制”两 种 形 式，限 定 资 金 使

用的目的、范围，强制性迫 使 地 方 政 府 专 款 专 用。特 别 是 项 目 制 形 式，由 于 具 有

“技术理性”的特征，将管理过程指标化、技术化与量化，较好地解决了委托—代

理关系中的 “信 息 不 对 称”难 题，从 而 实 现 中 央 对 地 方 政 府 的 有 效 监 督。① 中央

政府对财政预算实施 “硬约束”，不仅提高了扶贫资金的精准使用，而且促使地方政

府增加对扶贫的财政投入。

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央政府逐步加大对扶贫项目的财政支出，仅 “扶贫专项资

金”项目，１９９１年至２０１５年间增幅达１０多倍，从１９９１年的２８亿元增加到２０１５年

的４３２．８７亿元。② ２０１５年之后，增幅更大。２０１６年至２０１９年，每年保持２００亿元

左右的增量。③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中央下拨的总资金规模的９７．４％分配给了中西

部２２个省份，④ 而且资金直接下拨到县级政府，省市级政府不得截留与挪用。

扶贫资金集权化使用，大大提高了经费安排的精准性，国家直接建立起与基层

社会和贫困户的政治联系。２０１４年，在加大下拨扶贫资金的过程中，中央政府要求

地方政府对贫困户实施建档立卡制度。通过建档立卡，中央政府精准地识别出贫困

村１２．８万个、贫困户２９４８万户、贫困人口８９６２万人。⑤ ２０１６年，５３％的中央扶贫

资金直接用于建档立卡的贫困户，３８％用于建档立卡贫困村的农田水利、村级道路、

人畜饮水、沼气等项目，以及危房或住房改造等基础设施建设；９％用于金融扶贫风

险补偿金、保险及信息化和建档立卡管理等支出。⑥

（二）资金管理专业化

扶贫资金的专项化是中央公共预算改革的一种形式，学术界称为 “项目制”。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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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渠敬东：《项目制：一种新的国家治理体制》，《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２年第５期；桂

华：《项目制与农村公共品供给体制分析》，《政治学研究》２０１４年第４期。
参见 《中国扶贫开发年鉴》编委会编：《中国扶贫开发年鉴》（２０１５），北京：团结出版

社，２０１５年。
参见曲哲涵：《２０１９年中央专项扶贫资金已全部下达　连续四年每年递增２００亿元》，
《人民日报》２０１９年５月１８日，第１版。
参见杨亮：《今年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全部下拨》，《光明日报》２０１７年６月９日，第７版。
参见 《中国扶贫开发年鉴》编委会编：《中国扶贫开发年鉴》（２０１５）。
参见 《中国扶贫开发年鉴》编委会编：《中国扶贫开发年鉴》（２０１７），北京：团结出版

社，２０１７年。



过一整套严格的审核、评价等监督机制，项目制被认为能够更加有效地从技术上保

证中央资金的使用效率，遏制地方政府的侵占行为。① 项目制不是对科层制的摆脱

或超越，而是国家主动对政府科层体系的一次完善和补充，是近代国家政权建设在

新时期的延续与拓展。②

项目制的专业化从三个方面提 高 了 扶 贫 财 政 资 金 的 使 用 效 率。首 先，中 央 财

政部门下拨的资金都是 “戴 帽”资 金，由 财 政 部 向 下 级 财 政 系 统 下 拨，最 终 转 移

到指定的县级财政 部 门，对 地 方 政 府 能 够 产 生 “硬 约 束”；③ 其次，由中央各个部

门下拨的专项资金的分配权属于各部委，在部门系统内部下达资金，不经过地方的

财政部门，减少了这些部门专项资金被截留与挪用的可能性；最后，由中央各个部

门参与扶贫，如金融、生态保护等，发挥这些部门的专业优势，减少了资金使用的

盲目性。④

（三）发挥市场作用

扶贫中的项目制改变了执行者的身份。原来由基层官员直接执行的扶贫项 目，

在项目制下改变为由社会上的 “第三方”来提供。“第三方”在执行政策时的动机也

会不同，不会出现以权力制造利润的现象。市场机制不仅有效遏制了扶贫资金的非

法使用，而且提高了资金使用的专业化水平。⑤

市场化的扶贫资金采取公开招标的形式，由企业承包执行产业项目，由社会组

织承担服务项目。⑥ 不论是产业扶贫项目还是公共服务项目，扶贫资金的管理主体与

执行机构共同协商，确定政府购买服务的项目、金额、服务对象等内容，通过政府采

购招标平台，择优选择竞标机构，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严格监督中标机构的项目实施

情况。⑦ ２０１９年，国务院出台了 “消费扶贫”政策，要求各级预算单位新增政府采

购扶贫项目和服务内容，通过购买贫困地区的农副产品和物业服务来帮助贫困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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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周飞舟：《财政资金的专项化及其问题：兼论 “项目治国”》，《社会》２０１２年 第

１期。
参见焦长权：《从分税制到项目制：制度演进和组织机制》，《社会》２０１９年第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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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６年；郑卫东： 《农 村 社 区 政 府 购 买 公 共 服 务 研 究》，北 京：中 国 社 会 科 学 出 版 社，

２０１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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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收入。① 中央政府鼓励优先购买国家级贫困县域内注册的企业、农民专业合作

社、家庭农场等出产的农副产品；对注册地在国家级贫困县域内，且聘用建档立卡

贫困人员达到公司员工３０％以上的物业公司，中央鼓励各级预算单位，按规定履行

有关变更采购方式报批程序后，采用竞争性谈判、竞争性磋商、单一来源等非公开

招标采购方式，采购有关物业公司提供的物业服务。

四、贫困治理的责任化

我国一直重视贫困人口的救济与贫困地区的发展，但相较于经济增长、维护社

会稳定等方面，扶贫政策在相当长时期里的执行效果不尽人意。过去十多年来，国

家逐渐转变扶贫模式，提高了中央政府干预贫困治理的强度，将消除贫困上升为国

家战略，在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建立起共同承担的治理责任，有效减少了脱贫政策

的执行消耗。

（一）拓展行政责任的范围

在统治权集中、治理权下放的治理结构之下，一统体制与科层制之间引起的内

生性矛盾，迫使国家采取多种应对办法。② 为使中央政策在地方得到完整执行、保

障中央的政策偏好在地方得到落实，中央建立起自上而下的问责制度。行政问责范

围涉及多个政策面向，尤其是经济增长、安全生产、社会稳定、环境保护。随着治

理目标的转型，政府扶贫也 被 纳 入 问 责 制 的 范 畴，具 有 了 “一 票 否 决”的 影 响 力。

问责制类似于 “政治淘汰赛”，优先考核的量化指标会成为惩罚执行不力官员的重要

参考。③ 将扶贫当做政策执行的 “硬指标”，不仅意味着国家职能的新变化，而且反

映了国家转变职能的决心。

贫困治理的行政问责，采取纵向与横向交叉负责形式。纵向上，中央政府拥有

最高权威，从省级政府到乡镇／街道政府都要对其负责，在 “下管一级”的行政体制

下，下级政府直接向上一级政府负责，凡是承担上级政府部门扶贫项目的，下级政

府部门都要对上级部门负责；在横向上，每个地方一级政府都实行 “属地管理”原

则，每个政府部门都要对本级政府负责，实行 “谁主管、谁负责”的部门负责制。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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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省级党委和政府扶贫开发工作成效

考核办法》（以下简称 《考核办法》），明确省级党委、政府主要负责人和领导班子

综合考核评价指标。《考核办法》的出台标志着地方政府特别是贫困地区的政府绩效

考核由经济发展向扶贫绩效考核转变。①

为了使扶贫考核结果更加科学，《考核办法》量化了考核指标，主要考核减贫成

效、精准识别、精准帮扶、扶贫资金四大类指标，具体考核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数量

减少、贫困县退出、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情况、驻村帮扶情况、扶贫资金安

排和使用。为体现考核的公正性，中央对省级政府的考核采取自上而下、自下而上

和 “第三方”评估相结合的办法，重点监督六个方面的问题：未完成年度减贫计划

任务的；违反扶贫资金管理使用规定的；违反贫困县约束规定，发生禁止作为事项

的；违反贫困退出规定，弄虚作假、搞 “数字脱贫”的；贫困人口识别和退出准确

率、帮扶工作群众满意度较低的；纪检、监察、审计和社会监督发现违纪违规问题

的。凡是出现上述问题的省份，“由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对省级党委、政府主要

负责人进 行 约 谈，提 出 限 期 整 改 要 求；情 节 严 重、造 成 不 良 影 响 的，实 行 责 任 追

究”。为了更有力地落实扶贫政策，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再一次联合发布

《脱贫攻坚责任制实施办法》（以下简称 《实施办法》），对于执行不力的政府领导实

施更加严厉的责任追究：“中央纪委机关对脱贫攻坚进行监督执纪问责，最高人民检

察院对扶贫领域职务犯罪进行集中整治和预防，审计署对脱贫攻坚政策落实和资金

重点项目进行跟踪审计。”相较于 《考核办法》，《实施办法》扩大了考核范围，明确

了具体责任人。《实施办法》规定，“县级党委和政府承担脱贫攻坚主体责任，负责

制定脱贫攻坚实施规划，优化配置各类资源要素，组织落实各项政策措施，县级党

委和政府主要负责人是第一责任人。”

（二）引入竞争激励机制

在对下级政府采取目标管理时，上级政府也在考核中引入了竞争机制，激励地方

干部积极执行上级政策，政策目标完成更加出色的官员会得到更多政治晋升的机会。②

不过，研究发现，中央强调的政策偏好未必能够得到地方干部一致的积极回应，他

们仍然会采取 “选择性”执行的策略，③在诸如经济发展的 “刚 性 任 务”上 更 加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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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而对于维稳等 “弹性任务”相对消极。① 地方干部之所以对待 “弹性任务”“选

择性”执行，存在着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弹性任务”为干部晋升带来的好处有

限；另一方面，“弹性任务”的执行可能削弱地方政府和干部的财政收入与利益回

报。② 在贫困治理的早期阶段，减轻农民负担以及贫困救济就陷入了 “弹性任务”的

治理困境。

开发式扶贫与产业扶贫为改进官员考核提供了可能性，完善了传统的 “政治锦

标赛”模式。扶贫从两个方面调动了地方干部的积极性：考核结果将扶贫绩效与干

部晋升挂钩；通过增加下拨扶贫资金、设立扶贫项目，地方干部不仅消除了财政压

力，而且还可通过扶贫项目发展当地经济。③ 党的十八大以来，扶贫绩效与政治晋

升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大批中央干部来自于或者有过在省级贫困地区任职的经历。

在２５名政治局委员中，十六大有６人、十八大有１２人曾经在中西部地区担任过省

级领导职 务。这 种 政 治 晋 升 标 准 的 变 化 表 明，至 少 在 中 央 层 级，领 导 升 迁 不 再 唯

ＧＤＰ，而是进入一个多元化时代。

２０１４—２０１７年中央农村专项扶贫资金与省级配套扶贫资金表 （单位：亿元）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７年

中央农村专项扶贫资金 ４３２．８７　 ４４０．４　 ６２７．６　 ８３２．３
省级安排专项扶贫资金 １２５．２　 １７１．３　 ２５９．７　 ３３２

　　　数据来源：《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２０１５—２０１８），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中央持续增加对扶贫项目的投入，因地制宜制定贫困地区的发展计划，动员政

府部门和国有企业帮助贫困县、乡镇发展经济。同时，中央要求省级政府和部门设

立本级扶贫专项资金，作为中央扶贫专项资金的配套资金。上表表明，最近几 年，

中央与省级政府扶贫投资的总量在逐年增长，且省级配套资金严格执行了中央的配

套标准，占中央扶贫资金总量约３０％至５０％。中央在扶贫配套资金的管理上还引入

淘汰竞争机制，配套资金达不 到 规 定 比 例 的，中 央 将 按 比 例 调 减 下 一 年 度 向 该 省、

自治区、直辖市投入的国家扶贫资金数额；调减下来的国家扶贫资金，将安排给达

到规定比例的省、自治区、直辖市。④ 这些规定既对省级政府产生了行政压力，又

在省级政府之间形成了竞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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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治理的竞争还表现在，地方政府自下而上地为本地区争取扶贫项目。在乡

镇政府和村级组织的积极配合下，县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通过各种途径，将上级的

各类扶贫项目申请下来，通过对项目资金的整合与配套，将项目落实到相关乡镇和

村级组织，集中打造 “亮点村”与 “示范村”。① 对于扶贫产业项目，特别是农业产

业开发，基层政府都有 “扶贫”与 “发展”双重目标，② 试图通过项目带动相关产

业的综合发展。而争取这些扶贫产业项目的过程，和过去的招商引资存在很大不同。

招商引资的前期投入都是由本地财政支出，对政府而言是一个很大的经济负担；项

目扶贫则是上级财政支持，极大减轻了政府发展经济的财政负担。③

（三）为基层政府创造履行扶贫责任的财政条件

基层政府是国家政策执行最基础的单元，政策执行的效率直接关系到全国性政

策的效果。在分税制改革前后以及在２００６年取消农业税之后，贫困治理的绩效并不

理想，有些地区甚至出现越治理越穷困的现象。基层干部从扶贫中牟利的现象较为

严重，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基层政府难以克服财政压力。在税费改革前后，基层政府

既要学会 “分灶吃饭”，又要完 成 上 级 政 府 年 年 加 码 的 财 政 任 务。为 了 克 服 财 政 压

力，负担被转嫁 给 农 民，④ 一 些 基 层 政 府 甚 至 挪 用 扶 贫 款，套 取 上 级 政 府 资 金，⑤

进一步造成贫困治理质量的 恶 化。取 消 农 业 税 后，基 层 政 府 逐 步 转 变 为 “服 务 型”

政府，政府与农民的关系渐渐由对抗转向合作。⑥ 除了通过财政改革遏制基层政府

挪用扶贫资金的行为，基层政府职能的这种转型还依靠一个重要的机制，即大幅度

增加县乡政府的转移支付，由中央与省级财政解决行政支出与人头费用。⑦ 这种措

施有效地减轻了基层政府的财政压力。

“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包括一般性转移支付、民族地区转移支付、工资性转移支

付、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的资金主要由贫困地区的县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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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门接收，又叫 “财力性转移支付”。从２００３年起，中央转移支付的数量显著

增长。２００３年，中央向县级政府转移８２６１．４１亿元，２０１７年飙升至６５０５１．７８亿元。

对比中央转移支付，“贫困地区省级政府”（指的是国务院公布的２２个中西部省、自

治区和直辖市）创造的税收收入不及中央下拨的转移支付，２００３年差额为３８４１．５７
亿元，２０１７年差额为２２２８７．１６亿元。① 差额越来越大意味着，中西 部 落 后 地 区 的

财政对中央的依附越来越高。从国家建设的角度，落后地区对中央财政依附度高表

明，东西部政府财政能力的差距在缩小，地方政府的行政能力渐趋均等化。

五、在基层社会拓展政治网络

仅仅依靠科层制很难完成国家在基层社会政治扎根的任务，只有具有强大动员

能力的政党，才能实现塑造国家的伟大工程。② 在致力于提高贫困治理精准性的实

践中，国家建立了持续吸纳基础人口的机制，扩大国家在贫困地区的福利分配与经

济发展功能，全面强化中央政府对基层社会的覆盖范围与主导能力。

当扶贫资金滥用、干部责任 “软化”得到有效治理后，中央继续自上而下地推

行贫困治理的制度变革，纠正扭曲扶贫精准性的三个主要障碍。其一，扶贫目标偏

离。在移民搬迁项目实施过程中，村庄精英对项目的运作施加了重要影响，造成项

目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治理 目 标。这 些 精 英 凭 借 着 关 系 网 络 的 优 势，能 够 “俘 获”

移民安置资源或移民搬迁项目带来的种种好处。③ 其二，基于成本—收益考虑，市

场缺乏参与扶贫的积极动机。④ 产业扶贫的目标是在贫困地区创造资本与就业市场，

从而形成财富的 “再生”机制，永久消除贫困现象。但由于土地零碎、农民组织化

程度低等内部条件制约，农业产业的龙头企业、农业公司等市场主体出于收益考量

不太愿意进行长期的、低回报 的 投 入。试 图 以 市 场 力 量 发 展 农 业 产 业 化 相 当 困 难。

其三，社会扶贫力量过于弱小。⑤ 贫困地区的地理与资源条件限制了人与人之间的

互助合作，贫困户在经济与社会活动中通常处于单打独斗的状态；多种因素也抑制

了社会组织参与贫困治理，影响到了公共服务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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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与贫困户建立政治联系

为了改进扶贫的精准性，提高扶贫项目开发的专业水准，２０１２年以来，党中央

在全国范围内动员干部下基层，帮助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点对点、面对面地指导贫

困户摆脱贫困状况。中央要求 “下乡干部”带动贫困村资源的整合、因地制宜培育

农业特色产业；组建农民互助合作社；以优惠政策等方式引进企业，形成一种农业

产业化发展的政府带动模式。① ２００５年至２０１４年，中央各级机关下派到国家贫困

县的干部达３８８０人，带入资金累计约１５４亿元，帮助贫困县引进项目 资 金 累 计 约

６９０亿元。

每个层级的地方政府和部门都下派干部驻村，担当贫困村的 “第一书记”，联合

乡村干部共同执行扶贫政策。截至２０１７年底，全国扶贫办系统共组织８０多万干部

进村入户，对１２．８万 个 贫 困 村、２９４８万 贫 困 户 和８９６２万 贫 困 人 口 进 行 了 精 准 识

别，建档立卡。在此基础上，全国组建了１２．８万个驻村工作队，选派了４８万名驻

村干部，对识别出来的贫困村和贫困户逐一制定帮扶计划，实施精准帮扶。② 驻村

干部和 “第一书记”还履行扶贫监督责任，防止当地强势人物干扰扶贫资源的分配。

在贵州地区，为防止村干部垄断和攫取扶贫资源，驻村干部禁止他们参与本人及其

直系亲属 “贫困户”的识别与评定。③ “干部下乡”不仅为贫困地区带去扶贫资源、

指导脱贫致富，而且在抑制乡村脱嵌于国家范围、形成秩序之外的秩序，发挥了积

极作用。点对点、面对面的正式关系，生动地在国家与个体农民之间建立起更加密

切的政治联系，提升了国家在基层社会的嵌入能力。

（二）以国有资本引导产业扶贫

在落后地区推动扶贫产业的发展，市场的力量是很有限的，只有发挥国家的作

用，产业投资与致富才有可能变为现实。２０１５年９月２２日，国务院扶贫办、中组

部等９个单位 共 同 发 布 了 《中 央、国 家 机 关 和 有 关 单 位 定 点 扶 贫 结 对 关 系 名 单》，

１２６家企业成为定点扶贫单位，其中，６１家企业位列２０１６年国有企业１００强，２家

企业属于２０１６年民营企业１００强。《中国企业扶贫发展报告》（２０１６年）指出，上

述６３家定点扶贫企业行业分布范围广泛，主要集中于混业 （横跨多个行业）、金融

业与电力生产。６３家定点扶贫企业共有１８２个扶贫点，平均每个企业２．８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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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企业性质看，国有金融企业平均拥有的扶贫点最多，为３．５６个，其次为中央企

业，平均２．８２个，其他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扶贫点的平均扶贫点数量均为２个。６３家

企业定点扶贫涉及１４个贫困片区，每个片区平均有６．４３家企业。从片区分布看，滇

桂黔石漠化区最为集中，有１７家企业定点扶贫；其次为秦巴山区，有１１家；再次为

六盘山区，有１０家。四省藏区、南疆三地州及乌蒙山区各有８家企业定点扶贫；大别

山区、武陵山区及滇西边境山区均有６家；燕山—太行山区有４家、吕梁山区有３家；

罗萧山区、黔西边境山区及大兴安岭南麓山区最少，各有１家定点扶贫企业。

由国有资本为投资主力的扶贫企业，既克服了政府直接干预市场的缺陷，又解

决了利润过低而造成资本缺场的尴尬境地。国有资本的公益属性使得企业能够接受

低回报的扶贫项目；基础设施与农业产业的投入具有数量大、周期长的特点，因而

也具备了长期投入的特性。国有资本的上述两个特性，从制度上与资本上解决了扶

贫的短期行为，使得国家元素扎根边缘地区成为可能。

（三）建设多元的社会治理格局

在乡镇企业发展的黄金时期，基层政府与企业家之间通过建立相互合作关 系，

政府与市场之间优势互补，实现了农村工业腾飞的奇迹。事实证明，这种合作模式

在贫困治理上也取得了进展，不仅帮助落后地区消除贫困，而且使国家机构深嵌于

基层社会的结构之中。

长期以来，社会组织捐赠是我国政府向贫困地区提供社会福利的一种重要形式，

参与扶贫的主要是基金会和民办非企业单位。这些社会组织在党政体系与市场体系

外，具有非政府、非营利、公益性特征，由民政系统注册管理。截至２０１８年，我国

共有合法登记的基金会７０３４家、民办非企业单位４４４０９２家。①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

来，一些具有官办背景的全国性扶贫组织建立，如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华慈善总会、

全国残疾人基金会、宋庆龄基金会等。这些组织长期主持大型的扶贫帮困项目，如

全国妇联巾帼扶贫行动、扶贫活动、希望工程、光彩事业、幸福工程、宋庆龄基金

会扶贫救助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小额信贷中心等。此外，小规模、非公募型的基

金会以及草根非营利组织也纷纷参与扶贫项目。２０１１年，社会组织扶贫共筹集资金

３９３．６亿元，２０１８年，筹资金额增加到９１９．７亿元。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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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贫困农民加入互助资金组织，也是合作主义的一种形式。２００６年以来，国

务院扶贫办和财政部针对全国１４个省 （区）的１４０个村组织开展了 “贫困村村级互

助资金试点”，旨在创新和完善扶贫资金的管理，解决贫困村和贫困户发展资金匮

乏、贷款难的问题，提高贫困村、贫困户自我积累、互助互济和持续 发 展 的 能 力。

贫困村互助资金由财政部门投入，加盟的农户共同所有、共同使用、共同管理，不

吸储、不营利。在地方政府的引导下，会员农户自行编制章程，民团组织和金融机

构负责互助资金运作的监督和管理。互助资金组织不仅帮助贫困户解决资金困难，

而且帮助农户培养了合作精神。仅仅五年内，试点工作就取得了显著成绩：试点范

围扩大到２８个省 （区、市）、１１４１个县、１６２９９个村；１５１．４１万户农户、８４．６４万

户贫困户加入互助社；平均农户入社率达２７．３％，贫困户入社率达４３．６％；累计发

放借款４６．１１亿元，其中向贫困户发放借款２４．７２亿元。①

结　　语

中国贫困治理的经验有力挑战了西方的福利国家政策，发展出一种迥异于资本

主义福利国家的中国模式。贫困治理的中国模式遵循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逻辑，充

分发挥制度的政治优势，改革与完善贫困治理的关键机制，将执政党的政治领导转

换为一种实实在在的治理能力，将贫困人口的社会福利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发

挥中央权威的理性化优势，激发地方政府与社会的治理活力。中国在贫困治理方面

取得的巨大成就与形成的治理模式，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个生动体现。

上述成就的取得，离不开三个层面上的政治与行政改革：在宏观层面上，中央

政府经历了从放权到全面集权，再到选择性集权的财政制度改革，最终建立起权力

集中的中央财政资金管理体系，有效减少了扶贫资金被挪用的现象，提高了财政资

源的使用效率；在中观层面上，中央政府在职能上理顺了省、市、县在扶贫过程中

的角色，将扶贫责任制度化，改变了地方政府对待贫困治理的消极态度；在微观层

面上，通过政治动员，中央政府成功地建立起国家与贫困村贫困户的政治联系，巩

固了国家与公民的良好关系。

从理论上看，第一个宏观机制展示了中央财政集权的优势，超越了西方福利国

家理论所提倡的、以联邦制分配福利的模式；第二个中观机制展示了在单一制的政

府关系之下，优先强调贫困治理责任的可行性和优越性，对政府目标保持灵活调整

的能力，超越了西方发达国家以法治为基础、追求均等化执行政府目标的刚性特征；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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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微观机制展示了中国政府在贫困治理方面的主动性，极大地减少了贫困人口

以对抗方式争取福利的可能性，避免了西方福利国家那种以公开抗议、讨价还价为

主要形式的福利分配的弊端，大大降低了政治不稳定的风险。

这些机制上的差异，归根结底取决于中国贫困治理的政治逻辑在根本上有别于

西方福利国家，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政治本质。首先，中国以贫困治理

为抓手的福利分配是一种 “人民福利”，而不是 “少数人福利”。宪法赋予全体公民

一律平等的权利，显然也包括福利权利。资本主义的福利在市场经济早期是 “少数

人的特权”，在市场经济的成熟时期，福 利 分 配 形 成 了 一 种 不 平 等 的 等 级 制。① 其

次，中国的福利分配是一种国家目标，是基于 “共同富裕”和 “全面实现小康社会”

原则的福利分配。资本主义的福利分配是一种政治统治手段，是安抚选民的政党竞

争的策略，福利政策经常随着政党竞争而发生波动。再次，中国的公共福利是一种

发展意义上的分配制度，不是简单的社会救济，而是通过产业扶贫，让贫困人口形

成致富的能力，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资本主义的福利分配从一开始就是一种 “托

底式”的救济扶贫，是为了确保市场秩序和政治秩序而实施的功利性政策。这些国

家不可能通过公共投资与产业发展，从根本上解决贫困人口的生活富裕问题。

以福利分配为导向的中国贫困治理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表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相较于资本主义民主政治能够为人民提供更加高效、均等的福利分配，因为社会主

义民主制度更能充分地履行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能够充分地听取人民的意见和建

议，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只有超越党争与自身利益的

局限，贫困人口才可能获得稳定并持续的福利改善；盲目仿效西方国家、试图通过

民主化实现社会富裕的第三世界国家，会难免陷入理论贫乏与制度枯竭的困境。对

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要想实现有效的贫困治理，必须在国家层面形成共识，将

“共同富裕”作为国家发展的基本方向与制定大政方针的基本原则；经济发展是贫困

治理的 “硬道理”，没有足够 的 财 政 资 源，贫 困 问 题 不 可 能 得 到 根 本 解 决；通 过 改

革，强化中央政府的制度权威，福利分配的财政资金必须实行中央集权；扩大与丰

富福利分配的内涵与外延，转变传统的社会救济式扶贫的弊端，从被动、保守式福

利分配向主动、开放式福利分配转变；公共福利实行全民均等化分配，缩小贫富差

距，实现 “共同富裕”。

〔责任编辑：刘　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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